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3號

原      告  劉桂香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振浩  

被      告  吉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阮金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湯永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

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苗

栗縣○○市○○里○○○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全部

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

0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4日至遷讓之日止按月賠償75,000

元。㈢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見本院卷第13頁）；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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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追加阮金銀為被告，及捨棄關於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

之請求，乃變更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

㈡被告應自113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見本院卷第169

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並為請求金額之減縮，分別核屬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追加被

告部分經被告吉瀚有限公司（下稱吉瀚公司）、阮金銀同意

（見本院卷第127頁），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湯永全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

證人，與原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

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訂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租

約），及於112年5月28日就在上開房屋內之天車訂立租賃契

約書（下稱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117

年2月底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65,000元、應於每月1

5日支付租金，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

日止、租金每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然被告

積欠租金數額已逾2個月，經原告於113年6月1日以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支付並告知將終止租約，詎被告

置之不理，則上開租約已於113年6月4日終止，被告已屬無

權占有，應返還系爭房屋，並按月賠償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75,000元（計算式：65,000元+10,000元＝75,000

元）之損害迄交屋之日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

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租金並無欠繳，雖因經濟因素有些遲交，但現在

均已付清，否認本件有合法終止租約之情事；又關於系爭房

屋所約定租金65,000元，依系爭房屋租約約定內容，其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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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之6,500元應繳給市公所，所以65,000元扣除6,500元之餘

　　額才是每月實際應支付原告之租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不爭執之事項及爭點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0頁）

　⒈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證人，與原

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

上之系爭房屋訂立系爭房屋租約，及於112年5月28日就上開

房屋內之天車訂立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

117年2月底止、租金每月65,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

金，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日止、租

金每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

　⒉原告於113年6月1日向被告寄出內容為「貴公司及台端未依

上開二租賃契約約定，就113年4月、5月之租金，於113年4

月15日、5月15日給付之，迄今已積欠租金達二個月以上，

共計150,000元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此特

以本函催告貴公司及台端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遲延之租

金，如貴公司及台端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本人得終止契

約。請於60日內搬離該租地，逾期強制收回使用權，地上建

物內所有東西歸屬持有人。另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一併

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等語之系爭存證信函，系爭存證信

函於同年6月4日送達被告。

　㈡爭點（見本院卷第170頁）

　　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租賃契約為由，請求被告遷讓

系爭房屋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

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

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

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

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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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4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終止租約，應以出租人終

止時之狀態為準，即以出租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承租人所

積欠之地租總額，計算有無達兩年地租之總額（最高法院87

年度台上字第277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上訴人就系

爭耕地對被上訴人之欠租兩年，雖曾派員面催剋速清繳，但

所謂剋速清繳一語，仍與未定相當期限之情形並無二致，故

其催告，依法尚難謂為有效」、「…上訴人致被上訴人之催

告書中僅定一週之期間，而當日該省道路尚未復舊，交通並

非便利，其應給付之鐵軌等交通器材，又須經省行政長官之

准許始能搬運，限定七日之內取得搬運許可，並蒐集鐵軌一

千三百支全部運抵交付，揆諸實際，勢所難能，是其所定履

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法解

除」、「本件上訴人…雖曾提出催告函件為證，但其催告函

內，關於催告欠租之支付，僅有將欠繳房金即日擲下之語，

不能認為定有相當期限，則被上訴人對於所欠租金，繼未於

收受催告函後即日支付，依上說明，仍難謂上訴人得終止其

租賃契約」等語，有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205號、38年台

上字第35號、42年台上字第1186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準此，

須先定相當期限催告給付租金，必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

付者，始得依法終止租賃契約，如催告期限過短而顯不相

當，則催告難謂有效，自無從進一步主張終止租賃契約。另

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後，承

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固得終止契約，非於催告期

限屆滿時，即當然終止，出租人如欲終止者，仍須為終止之

聲明。若承租人於終止租約之聲明到達前已為租金之支付

者，出租人不得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理由，請求交還租賃物

（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不爭執事項⒉所示，系爭存證信函之內容為催告被告應於

113年6月4日前給付所積欠113年4月、5月之租金，該信函既

於113年6月4日始送達被告，顯不能認為定有相當期限，自

無從生合法催告之效力，是原告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已合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終止上開租賃契約等語，尚非可採。

　⒉觀之系爭存證信函文義記載，僅在敘明被告未依約於113年4

月15日、5月15日給付113年4月、5月之租金，如被告不於11

3年6月4日前支付上開租金，原告得終止上開租約之內容，

則系爭存證信函顯僅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如被告不於

期限內支付，則原告有權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

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逕為終止上開租約之聲明，亦無可採。

　⒊原告自陳被告於113年3月5日補正給付同年1月之租金，於11

3年4月1日補正給付同年2、3月之租金，經原告以系爭存證

信函催告後，被告旋於113年6月6日補繳同年4月之租金，並

於113年9月2日補正同年5至9月之租金，於113年10月7日給

付同年10月租金、113年11月19日給付同年11月租金等情

（見本院卷第102、127頁），堪認被告抗辯已無遲延給付逾

二個月之租金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更徵被告經原告以系爭

存證信函請求給付遲延給付之租金後，尚無經相當期限仍不

支付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約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合

法終止云云，難認可採。

　⒋從而，原告未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其依

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之規定請求被

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屬無據。

　㈡原告雖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原告

並未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已如前述，是被告基於系爭房

屋租約而占有系爭房屋，尚非無權占有，亦無不當得利可

言，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

房屋，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均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

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

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

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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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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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3號
原      告  劉桂香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振浩  
被      告  吉瀚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阮金銀  




被      告  湯永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苗栗縣○○市○○里○○○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4日至遷讓之日止按月賠償75,000元。㈢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見本院卷第13頁）；嗣原告追加阮金銀為被告，及捨棄關於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之請求，乃變更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113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見本院卷第169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並為請求金額之減縮，分別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追加被告部分經被告吉瀚有限公司（下稱吉瀚公司）、阮金銀同意（見本院卷第127頁），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湯永全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訂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租約），及於112年5月28日就在上開房屋內之天車訂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117年2月底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65,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日止、租金每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然被告積欠租金數額已逾2個月，經原告於113年6月1日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支付並告知將終止租約，詎被告置之不理，則上開租約已於113年6月4日終止，被告已屬無權占有，應返還系爭房屋，並按月賠償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計算式：65,000元+10,000元＝75,000元）之損害迄交屋之日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租金並無欠繳，雖因經濟因素有些遲交，但現在均已付清，否認本件有合法終止租約之情事；又關於系爭房屋所約定租金65,000元，依系爭房屋租約約定內容，其中10%之6,500元應繳給市公所，所以65,000元扣除6,500元之餘
　　額才是每月實際應支付原告之租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不爭執之事項及爭點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0頁）
　⒈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訂立系爭房屋租約，及於112年5月28日就上開房屋內之天車訂立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117年2月底止、租金每月65,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日止、租金每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
　⒉原告於113年6月1日向被告寄出內容為「貴公司及台端未依上開二租賃契約約定，就113年4月、5月之租金，於113年4月15日、5月15日給付之，迄今已積欠租金達二個月以上，共計150,000元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此特以本函催告貴公司及台端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遲延之租金，如貴公司及台端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本人得終止契約。請於60日內搬離該租地，逾期強制收回使用權，地上建物內所有東西歸屬持有人。另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一併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等語之系爭存證信函，系爭存證信函於同年6月4日送達被告。
　㈡爭點（見本院卷第170頁）
　　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租賃契約為由，請求被告遷讓系爭房屋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終止租約，應以出租人終止時之狀態為準，即以出租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承租人所積欠之地租總額，計算有無達兩年地租之總額（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上訴人就系爭耕地對被上訴人之欠租兩年，雖曾派員面催剋速清繳，但所謂剋速清繳一語，仍與未定相當期限之情形並無二致，故其催告，依法尚難謂為有效」、「…上訴人致被上訴人之催告書中僅定一週之期間，而當日該省道路尚未復舊，交通並非便利，其應給付之鐵軌等交通器材，又須經省行政長官之准許始能搬運，限定七日之內取得搬運許可，並蒐集鐵軌一千三百支全部運抵交付，揆諸實際，勢所難能，是其所定履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法解除」、「本件上訴人…雖曾提出催告函件為證，但其催告函內，關於催告欠租之支付，僅有將欠繳房金即日擲下之語，不能認為定有相當期限，則被上訴人對於所欠租金，繼未於收受催告函後即日支付，依上說明，仍難謂上訴人得終止其租賃契約」等語，有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205號、38年台上字第35號、42年台上字第1186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準此，須先定相當期限催告給付租金，必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者，始得依法終止租賃契約，如催告期限過短而顯不相當，則催告難謂有效，自無從進一步主張終止租賃契約。另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後，承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固得終止契約，非於催告期限屆滿時，即當然終止，出租人如欲終止者，仍須為終止之聲明。若承租人於終止租約之聲明到達前已為租金之支付者，出租人不得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理由，請求交還租賃物（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不爭執事項⒉所示，系爭存證信函之內容為催告被告應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所積欠113年4月、5月之租金，該信函既於113年6月4日始送達被告，顯不能認為定有相當期限，自無從生合法催告之效力，是原告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已合法終止上開租賃契約等語，尚非可採。
　⒉觀之系爭存證信函文義記載，僅在敘明被告未依約於113年4月15日、5月15日給付113年4月、5月之租金，如被告不於113年6月4日前支付上開租金，原告得終止上開租約之內容，則系爭存證信函顯僅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如被告不於期限內支付，則原告有權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逕為終止上開租約之聲明，亦無可採。
　⒊原告自陳被告於113年3月5日補正給付同年1月之租金，於113年4月1日補正給付同年2、3月之租金，經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催告後，被告旋於113年6月6日補繳同年4月之租金，並於113年9月2日補正同年5至9月之租金，於113年10月7日給付同年10月租金、113年11月19日給付同年11月租金等情（見本院卷第102、127頁），堪認被告抗辯已無遲延給付逾二個月之租金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更徵被告經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請求給付遲延給付之租金後，尚無經相當期限仍不支付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約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云云，難認可採。
　⒋從而，原告未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其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屬無據。
　㈡原告雖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原告並未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已如前述，是被告基於系爭房屋租約而占有系爭房屋，尚非無權占有，亦無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3號

原      告  劉桂香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振浩  

被      告  吉瀚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阮金銀  





被      告  湯永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

    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苗栗

    縣○○市○○里○○○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全部遷讓返還

    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000元及自

    民國113年6月4日至遷讓之日止按月賠償75,000元。㈢113年

    度房屋稅85,464元（見本院卷第13頁）；嗣原告追加阮金銀

    為被告，及捨棄關於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之請求，乃變

    更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113

    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見本院卷第169頁），原告上開追

    加被告，並為請求金額之減縮，分別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追加被告部分經被告吉瀚

    有限公司（下稱吉瀚公司）、阮金銀同意（見本院卷第127

    頁），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湯永全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

    證人，與原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0地

    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訂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租約）

    ，及於112年5月28日就在上開房屋內之天車訂立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117年2月

    底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65,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

    付租金，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日止

    、租金每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然被告積欠

    租金數額已逾2個月，經原告於113年6月1日以存證信函（下

    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支付並告知將終止租約，詎被告置之

    不理，則上開租約已於113年6月4日終止，被告已屬無權占

    有，應返還系爭房屋，並按月賠償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75,000元（計算式：65,000元+10,000元＝75,000元）之損

    害迄交屋之日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

    段、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租金並無欠繳，雖因經濟因素有些遲交，但現在

    均已付清，否認本件有合法終止租約之情事；又關於系爭房

    屋所約定租金65,000元，依系爭房屋租約約定內容，其中10

    %之6,500元應繳給市公所，所以65,000元扣除6,500元之餘

　　額才是每月實際應支付原告之租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不爭執之事項及爭點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0頁）

　⒈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證人，與原

    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上之

    系爭房屋訂立系爭房屋租約，及於112年5月28日就上開房屋

    內之天車訂立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117

    年2月底止、租金每月65,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

    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日止、租金每

    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

　⒉原告於113年6月1日向被告寄出內容為「貴公司及台端未依上

    開二租賃契約約定，就113年4月、5月之租金，於113年4月1

    5日、5月15日給付之，迄今已積欠租金達二個月以上，共計

    150,000元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此特以本

    函催告貴公司及台端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遲延之租金，如

    貴公司及台端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本人得終止契約。請於

    60日內搬離該租地，逾期強制收回使用權，地上建物內所有

    東西歸屬持有人。另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一併於113年6

    月4日前給付」等語之系爭存證信函，系爭存證信函於同年6

    月4日送達被告。

　㈡爭點（見本院卷第170頁）

　　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租賃契約為由，請求被告遷讓

    系爭房屋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

    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

    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

    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

    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

    法第44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終止租約，應以出租人終

    止時之狀態為準，即以出租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承租人所

    積欠之地租總額，計算有無達兩年地租之總額（最高法院87

    年度台上字第277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上訴人就系

    爭耕地對被上訴人之欠租兩年，雖曾派員面催剋速清繳，但

    所謂剋速清繳一語，仍與未定相當期限之情形並無二致，故

    其催告，依法尚難謂為有效」、「…上訴人致被上訴人之催

    告書中僅定一週之期間，而當日該省道路尚未復舊，交通並

    非便利，其應給付之鐵軌等交通器材，又須經省行政長官之

    准許始能搬運，限定七日之內取得搬運許可，並蒐集鐵軌一

    千三百支全部運抵交付，揆諸實際，勢所難能，是其所定履

    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法解除」

    、「本件上訴人…雖曾提出催告函件為證，但其催告函內，

    關於催告欠租之支付，僅有將欠繳房金即日擲下之語，不能

    認為定有相當期限，則被上訴人對於所欠租金，繼未於收受

    催告函後即日支付，依上說明，仍難謂上訴人得終止其租賃

    契約」等語，有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205號、38年台上字

    第35號、42年台上字第1186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準此，須先

    定相當期限催告給付租金，必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者

    ，始得依法終止租賃契約，如催告期限過短而顯不相當，則

    催告難謂有效，自無從進一步主張終止租賃契約。另承租人

    租金支付有遲延者，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後，承租人於

    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固得終止契約，非於催告期限屆滿

    時，即當然終止，出租人如欲終止者，仍須為終止之聲明。

    若承租人於終止租約之聲明到達前已為租金之支付者，出租

    人不得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理由，請求交還租賃物（最高法院

    52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不爭執事項⒉所示，系爭存證信函之內容為催告被告應於11

    3年6月4日前給付所積欠113年4月、5月之租金，該信函既於

    113年6月4日始送達被告，顯不能認為定有相當期限，自無

    從生合法催告之效力，是原告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已合法終

    止上開租賃契約等語，尚非可採。

　⒉觀之系爭存證信函文義記載，僅在敘明被告未依約於113年4月15日、5月15日給付113年4月、5月之租金，如被告不於113年6月4日前支付上開租金，原告得終止上開租約之內容，則系爭存證信函顯僅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如被告不於期限內支付，則原告有權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逕為終止上開租約之聲明，亦無可採。

　⒊原告自陳被告於113年3月5日補正給付同年1月之租金，於113

    年4月1日補正給付同年2、3月之租金，經原告以系爭存證信

    函催告後，被告旋於113年6月6日補繳同年4月之租金，並於

    113年9月2日補正同年5至9月之租金，於113年10月7日給付

    同年10月租金、113年11月19日給付同年11月租金等情（見

    本院卷第102、127頁），堪認被告抗辯已無遲延給付逾二個

    月之租金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更徵被告經原告以系爭存證

    信函請求給付遲延給付之租金後，尚無經相當期限仍不支付

    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約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

    止云云，難認可採。

　⒋從而，原告未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其依

    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之規定請求被

    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屬無據。

　㈡原告雖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系爭房屋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原告並

    未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已如前述，是被告基於系爭房屋

    租約而占有系爭房屋，尚非無權占有，亦無不當得利可言，

    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

    ，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

    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

    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

    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23號

原      告  劉桂香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振浩  

被      告  吉瀚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阮金銀  





被      告  湯永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苗栗縣○○市○○里○○○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全部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4日至遷讓之日止按月賠償75,000元。㈢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見本院卷第13頁）；嗣原告追加阮金銀為被告，及捨棄關於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之請求，乃變更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113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見本院卷第169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並為請求金額之減縮，分別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追加被告部分經被告吉瀚有限公司（下稱吉瀚公司）、阮金銀同意（見本院卷第127頁），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湯永全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訂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房屋租約），及於112年5月28日就在上開房屋內之天車訂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117年2月底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65,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日止、租金每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然被告積欠租金數額已逾2個月，經原告於113年6月1日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催告支付並告知將終止租約，詎被告置之不理，則上開租約已於113年6月4日終止，被告已屬無權占有，應返還系爭房屋，並按月賠償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計算式：65,000元+10,000元＝75,000元）之損害迄交屋之日止。為此，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租金並無欠繳，雖因經濟因素有些遲交，但現在均已付清，否認本件有合法終止租約之情事；又關於系爭房屋所約定租金65,000元，依系爭房屋租約約定內容，其中10%之6,500元應繳給市公所，所以65,000元扣除6,500元之餘

　　額才是每月實際應支付原告之租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協同兩造整理不爭執之事項及爭點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9頁至第170頁）

　⒈被告吉瀚公司邀集被告湯永全、阮金銀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於112年3月12日就坐落苗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訂立系爭房屋租約，及於112年5月28日就上開房屋內之天車訂立系爭天車租約，約定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至117年2月底止、租金每月65,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及天車租賃期間112年6月1日起至116年5月30日止、租金每月10,000元、應於每月15日支付租金。

　⒉原告於113年6月1日向被告寄出內容為「貴公司及台端未依上開二租賃契約約定，就113年4月、5月之租金，於113年4月15日、5月15日給付之，迄今已積欠租金達二個月以上，共計150,000元爰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為此特以本函催告貴公司及台端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遲延之租金，如貴公司及台端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本人得終止契約。請於60日內搬離該租地，逾期強制收回使用權，地上建物內所有東西歸屬持有人。另113年度房屋稅85,464元一併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等語之系爭存證信函，系爭存證信函於同年6月4日送達被告。

　㈡爭點（見本院卷第170頁）

　　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租賃契約為由，請求被告遷讓系爭房屋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終止租約，應以出租人終止時之狀態為準，即以出租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承租人所積欠之地租總額，計算有無達兩年地租之總額（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77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上訴人就系爭耕地對被上訴人之欠租兩年，雖曾派員面催剋速清繳，但所謂剋速清繳一語，仍與未定相當期限之情形並無二致，故其催告，依法尚難謂為有效」、「…上訴人致被上訴人之催告書中僅定一週之期間，而當日該省道路尚未復舊，交通並非便利，其應給付之鐵軌等交通器材，又須經省行政長官之准許始能搬運，限定七日之內取得搬運許可，並蒐集鐵軌一千三百支全部運抵交付，揆諸實際，勢所難能，是其所定履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法解除」、「本件上訴人…雖曾提出催告函件為證，但其催告函內，關於催告欠租之支付，僅有將欠繳房金即日擲下之語，不能認為定有相當期限，則被上訴人對於所欠租金，繼未於收受催告函後即日支付，依上說明，仍難謂上訴人得終止其租賃契約」等語，有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205號、38年台上字第35號、42年台上字第1186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準此，須先定相當期限催告給付租金，必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者，始得依法終止租賃契約，如催告期限過短而顯不相當，則催告難謂有效，自無從進一步主張終止租賃契約。另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後，承租人於期限內不為支付，出租人固得終止契約，非於催告期限屆滿時，即當然終止，出租人如欲終止者，仍須為終止之聲明。若承租人於終止租約之聲明到達前已為租金之支付者，出租人不得以租約已經終止為理由，請求交還租賃物（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依不爭執事項⒉所示，系爭存證信函之內容為催告被告應於113年6月4日前給付所積欠113年4月、5月之租金，該信函既於113年6月4日始送達被告，顯不能認為定有相當期限，自無從生合法催告之效力，是原告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已合法終止上開租賃契約等語，尚非可採。

　⒉觀之系爭存證信函文義記載，僅在敘明被告未依約於113年4月15日、5月15日給付113年4月、5月之租金，如被告不於113年6月4日前支付上開租金，原告得終止上開租約之內容，則系爭存證信函顯僅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租金，如被告不於期限內支付，則原告有權再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是原告主張以系爭存證信函逕為終止上開租約之聲明，亦無可採。

　⒊原告自陳被告於113年3月5日補正給付同年1月之租金，於113年4月1日補正給付同年2、3月之租金，經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催告後，被告旋於113年6月6日補繳同年4月之租金，並於113年9月2日補正同年5至9月之租金，於113年10月7日給付同年10月租金、113年11月19日給付同年11月租金等情（見本院卷第102、127頁），堪認被告抗辯已無遲延給付逾二個月之租金等語，尚非無據，由此更徵被告經原告以系爭存證信函請求給付遲延給付之租金後，尚無經相當期限仍不支付之情事，則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租約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云云，難認可採。

　⒋從而，原告未以系爭存證信函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其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即屬無據。

　㈡原告雖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原告並未合法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已如前述，是被告基於系爭房屋租約而占有系爭房屋，尚非無權占有，亦無不當得利可言，故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房屋，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40條第1項、第2項前段、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及被告應自113年6月4日起至遷讓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